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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瑞穗鄉公所志工服務隊招募及服務實施運用計畫 

中華民國112年04月20日瑞鄉行字第1120005676號函訂定 

 

一、 依據 

依據「志願服務法」規定，以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參與公共事務，提升

服務品質及擴大服務層面為目的，並鼓勵民眾培養「助人最樂」之情操及

價值觀，並結合民間資源，落實回饋社會之理念，參與本所志工服務隊之

行列。 

二、 目的 

   （一） 為貫徹志願服務法之施行，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參與公共事務，

以提升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 

   （二） 為擴大社會團體及個人參與社會服務，已蔚成服務文化，並結合民

間資源，提供市民貢獻智慧、經驗與回饋社會之管道，參與為民服務工作，

有效推動各項鄉政建設。 

三、 招募對象及名額 

    不分男女，凡年滿二十歲，具有高度服務熱忱，有意服務者均得報名(附件

1)。志工隊員原則以十五名為基準，並置隊長一名。隊長得另指派一名擔

任副隊長，協助處理隊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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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招募方式 

    視年度內業務實際需要不定期辦理召募，並以張貼海報、登載本所全球資

訊網或Facebook粉絲專頁等大眾傳播媒體宣傳招募。 

五、 工作時間及管理 

     （一）服務工作輪值制度以三至四小時為一班，上下午兩班，每班次一至

兩人，時間分別為上班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十三時至十七時，以

每人每天輪值一班方式為原則。 

      (二)由副隊長排定輪值表，按表輪值之成員因故無法輪值且無人代理

時，應告知隊長或本所承辦人以排替代人選，惟若因其他理由，無法或

無意願再續任者，經告知本所後，予以停止服務工作，其所遺之缺額，

由候補人遞補之。 

六、 服務地點、項目及須知 

(一)服務地點：本所、觀光農業課及鄉立圖書館。 

(二)服務項目 

1.協助服務台諮詢服務、遞送茶水等便民服務。 

2.輔導民眾填寫各項申請書表。 

3.引導民眾至各櫃台或聯繫承辦人洽辦業務。 

4.協助大型為民服務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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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協助民眾送件及櫃台核發文件之收件、取件之傳遞。 

6.圖書館志工需協助讀者借書、還書等事宜。 

7.其他有關服務之支援協助事項。 

(三)服務須知 

1. 志工人員均為無給職。 

2.報到時於本所服務台簽到(附件2)，並應保持儀容端正，穿著志工服務背心及

佩戴服務證。 

3.在服務期間應表明為志工，並秉持主動、誠懇、親切、尊重、守信之態度。 

4.志工不得為公權力行使及機關之內部管理。 

5.志工不得從事推銷、營利、傳教或其他不當行為。 

6.志工不得假服務之便，公器私用。 

7.服務期間應隨時注意來訪民眾需求，主動詢問。與隊員交談應盡量保持輕聲

細語，切忌大聲喧嘩，影響團隊形象。 

8.志工倘有違悖紀律或不法情事時，經查核屬實後，撤銷志工資格。 

 

七、 志工教育訓練 

爲培養與提升志工服務素質、專長，舉辦志工訓練，訓練類別如下： 

(一)職前訓練：「志願服務法」第九條規定，分為基礎訓練六小時與特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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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時。內容包含了解志願服務內涵、相關法規及本所設立志工隊之宗旨。 

其中特殊訓練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課程，辦理特殊訓練，如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未訂定者，再由本所視個別需求自行訂定。目前本所志工之服務項

目，非屬特殊或專業之項目，故暫不訂定特殊訓練課程。 

(二)在職訓練：於業務需要時不定期辦理知能訓練，俾使志工充分認識服勤工

作之內容及專業技能。 

(三)成長訓練：為提升素養、擴展見聞、增進身心健全發展，鼓勵志工參加志

工隊成長課程之計畫。 

 

八、 考核獎勵 

(一) 本所設立志工考核小組執行志工服務績效之考核、獎勵與表揚。志工考核

小組由隊長、志工業務承辦人、行政室室主任及秘書指派之相關人員共同組成。 

1.考核：分為平時考核、年度考核及專案考核 

(1)平時考核：每季考核一次，依出勤情形、服務態度、團隊精神及特殊貢獻為

考核項目。 

(2)年度考核： 

   ○1 服勤時數每年應達三十小時以上。服勤時數不滿者，其服勤率（實際服

勤時數/應服勤時數）小於二分之一者視為服勤時數不合格。服勤時數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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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缺勤者不進行服勤狀況考核，直接視為年度考核不通過；服勤率介於

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間者，須檢討服勤時數是否可視為合格而可進行服

勤狀況考核。 

    ○2 考核服勤表現分數七十分（含）以上者，考核通過；未達七十分者，考

核不通過。 

(3)專案考核： 

    志工於服務期間內違反服務要點，或不適應志工服勤，經查屬實，足以影

響機關形象及團隊聲譽，經隊長、副隊長或本所人員進行輔導，仍屢勸不

聽，或續有不當行為，經陳報本所，由專案考核小組進行審議，考核結果

確屬重大缺失情事，通知離隊，不再進用。 

2. 考核標準：出勤情形40％、服務態度35％、團隊精神20％、特殊貢獻5％。 

3.獎勵： 

年度內承辦人依具體事蹟推薦，經考核小組確定，陳報秘書核定後，辦理公開

表揚。服務績優獎：年度內服勤狀況良好且具績效者，各獎項頒發獎狀乙紙。 

(二) 志工凡是符合下列資格者得依志願服務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服務績效認

證及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另本所得依服務紀錄冊之登錄予以考核。依「志工

服務績效認證及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發給作業規定」，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申

請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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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志工服務年資滿一年，服務時數達一百五十小時以上者，得向本所申請認證

服務績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2.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應檢附志願服務紀

錄冊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請。 

3.本所受理前項申請經審查合格後，於七日內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三)依「衛生福利部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作業指引」，志工申請志願服務榮譽

卡規定如下: 

1.志工服務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得檢具一吋半身照片兩張、

服務紀錄冊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由本所陳送花蓮縣政府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四） 志願服務榮譽卡使用期限為三年，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志工得檢具前點

相關文件重新申請。志工依規定重新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其服務年資及服務

時數不得重複計算。 

 

十、 輔導及權責區分: 

（一） 本所指派編制內職員一名擔任輔導員，協助隊務並聯繫工作、辦理志工

管理、運用及考核。 

（二） 由各運用課室負責督導、連繫、協調志工參與本所各服務事項，並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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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差勤管制、考核交行政室研考人員彙整。 

 

十一、 經費與福利： 

（一） 本計畫規定事項所需經費，由本所相關預算項下勻支。 

（二） 本所於經費許可範圍內舉辦志工研習活動。 

（三） 對表現優異且有具體績效，熱心參與本所各項活動者均予致贈感謝狀，

並於本所公開場合及刊登榮譽榜予以表揚外，另提報其他適當場合公開頒獎表

揚，以資鼓勵。 

（四） 依「志願服務法」規定投保意外事故保險。 

 

十二、 本計劃自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